
臺北市政府 87.07.21. 府訴字第八七０二四五０八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噪音管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接獲民眾電話檢舉訴願人所承包之「捷運南港線

　　 CN255標工程」建築工程，在本市○○○路、○○○路口，因操作中挖土機所產生之噪

　　音，影響安寧，乃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三時二十分派員前往該址，以精密型噪音儀測

　　得挖土機所產生之噪音，均能音量為七十三分貝，超過該機械本市噪音第三類管制區營

　　建工程（挖土機）之管制標準（七十分貝），乃依法以八十五年四月十五日Ｎ００一三

　　四八號通知書予以告發，並限期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前改善完成。

二、嗣於八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第二次接獲民眾電話檢舉，原處分機關當日再度派員前往稽查

　　，於當日三時二十七分｜三時三十七分，在同一工地之本市○○○路○○段○○號前又

　　測得施工操作中之破碎機所產生之噪音，均能音量為八十四．七分貝，仍超過該時段本

　　市噪音第三類管制區營建工程（破碎機）之管制標準（六十五分貝），爰以八十六年二

　　月十六日Ｎ００八二一０號通知書予以告發，再限期於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四時前改善

　　，嗣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二日發現填載之廠商編號有誤，更正電腦資料後，以

　　八十七年一月十三日音字第Ｎ００一０三三號處分書處以新臺幣十四萬四千元之罰鍰。

三、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向原處分機關異議，為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

　　以八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北市環稽二字第０一二三六號簡便行文表復訴願人告發並無違誤

　　，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三月二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三月二日）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一月十三日）雖已逾法定三十日

　　之不變期間，惟訴願人曾向原處分機關聲明異議，表示不服原處分之意思，且原處分機

　　關未查明原處分書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不生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又

　　原處分機關答辯稱：本件因Ｎ００八二一０號通知書所填載之「廠商編號」有誤，致電

　　腦作業無法列印處分書，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三日更正電腦資料後，方行列印寄發處分書



　　，併予敘明。

二、按噪音管制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省（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境內噪音狀況

　　劃定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並得定期檢討，重新劃定公告之。」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噪音管制區內之左列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四、營建工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經當地

　　主管機關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左列規定處罰外，並再限期改善....

　　..三、營建工程，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噪音管制標準第四條規定︰「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均能音量第三、四類－機械名：

　　鑿岩機、破碎機－音量：七十五（六十五）分貝。機械名︰推土機、壓路機、挖土機、

　　其他－音量：七十分貝。一、時段區分：括弧內音量適用時段，......在第三、四類管

　　制區為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未加括弧者為其他時間適用。......」

　　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七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環署空字第０三四四八號函釋：「噪音管制

　　法第五條（八十一年二月一日修正為第七條）第一項所列管制場所係以各項場所為整體

　　管制對象，故不論其內之噪音產生源為何種器械，仍應以該項場所之管制標準為主，進

　　行測試告發。」

　　七十七年六月三日環署空字第一０一六八號函頒之「噪音陳情案件處理要點」第四點規

　　定：「四、所給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改善期限合計全程之期間，原則上工廠（場

　　）不超過一年，娛樂與營業場所不超過四個月，營建工程不超過二星期，擴音設施不超

　　過一星期。」。

　　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環署空字第一八四九二號函釋：「一、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經第一

　　次告發，同時給予改善期限，期限屆滿後未能及時複查，於逾噪音陳情案件處理要點第

　　四點第一項所定合計全程之期間後始予複查者，仍應逕行第二次告發，並可再視其具體

　　改善結果，另核予改善期限。....」

　　本府環境保護局處理違反噪音管制法各項行為科罰裁處原則：營建工程超過十分貝以上

　　，科罰金額新臺幣十四萬四千元。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經查八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通知書內記載違規事實為挖土機產生噪音

　　，發生地點在○○○路與○○○路口，並要求應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前改善，訴願人

　　接獲通知書後，立即督促工地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畢，並經現場測定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至於八十六年二月十六日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通知書內記載違規事實為破碎機產生噪

　　音，發生地點在○○○路○○段○○號前，並要求限於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前改善完畢

　　，工地亦遵照在限期內改善完畢，經現場測定符合噪音管制標準。又依噪音管制法第第

　　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經當地主管機關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



　　管制標準者，除依左列規定處罰外，並再限期改善」。故處罰要件應以限期改善後仍未

　　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為前提。再就時空及地點而言，該兩違規事件，前後相隔八個月，

　　而處分書之送達遲近一年，殊不合理。

四、卷查本件訴願人於興建捷運南港線 CN255標工程，在施工中經常製造噪音，對住戶造成

　　干擾、影響，而遭附近住戶向原處分機關電話檢舉，並經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先後二次

　　查獲訴願人之破碎機及挖土機所發聲音，其均能音量皆超過各該機械該地區該時段噪音

　　管制標準，此有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噪音管制稽查紀錄工作單一份，且訴願人亦自

　　承其施工過程有產生噪音之事實，違章事證明確，足堪認定。

五、訴願人雖主張前後二次噪音源皆於限期內改善，惟原處分機關答辯稱，未獲復驗申請，

　　且訴願人未舉事證，難為有利之認定。又訴願人主張噪音源不同等節，經查依首揭函釋

　　，噪音管制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列管制場所係以各項場所為整體管制對象，故不論其內之

　　噪音產生源為何種器械，仍應以該項場所之管制標準為主，即非以單一之機械設備為噪

　　音管制之主體，故訴願所辯難謂有理。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經兩次告發

　　累計後，依首揭之內部裁罰標準，對訴願人裁處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四十一號）


